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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瑞安市国

土资源局决定对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挂牌方式公开出让，瑞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受瑞安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组织实施挂牌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其它经济技术指标按瑞安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的瑞规设字（2013）121号规划

设计条件书及要求执行。

二、出让用途、年限：出让用途为仓储用地，使用年限伍拾年，自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三、出让方式：不设保留底价，挂牌出让。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四、出让对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凭锦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竞买资格初审意见参加申请 (具体要求见挂牌文件)。

五、出让起始地价、竞买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4年4月1日16时。竞买保证金须由竞买人一次性缴

纳，不可他人代缴，凭银行出具的有效凭证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算窗口换取保证

金缴纳收据。

六、项目开竣工时间：该项目应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前开工，并且在 2018 年 7 月 13 日前

竣工。

七、地价款和履约保证金缴纳要求：受让人须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前一次性缴清全部地

价款和履约保证金。受让人不能按时缴清全部地价款及履约保证金的，自滞纳之日起，须

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60 日的，视为受让人放弃

竞得资格，出让人有权解除出让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可要求竞得人赔偿

损失。

地价款不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耕地占用税及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由受让人

向住建部门缴纳，耕地占用税及契税由受让人向地税部门缴纳。

八、履约保证金制度要求：履约保证金根据项目履约情况，由市财政部门凭锦湖街道办事

处对项目的审查意见函，分三次返还。按期开工的，返还四分之一，按期竣工投产的，再返还四

分之一，经综合验收合格的，剩余的四分之二全部返还。超过期限未开工或未竣工投产或未达

综合验收合格的，受让人须向出让人按上述比例缴纳违约金，由市财政部门凭锦湖街道办事处

对项目的审查意见函，将上述相应比例的履约保证金转为违约金后缴入国库。

九、交付土地：本次挂牌活动的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前应自行到出让地块的现场进行详细

勘查，充分了解本次出让地块及周边的通水、通电、通路、地质、环境等情况，一旦提交申请

即视为对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土地没有异议并全部接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受让人按时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履约保证金和有关违约金后，出让人按现状条件交付土

地。在办理交付土地手续后，受让人方可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和抵押登记。

现场踏勘联系人：金先生，联系电话：13705781680。

十、土地出让后有关监管要求
1. 受让人必须按合同约定期限开工、竣工，不得分期建设。受让人在项目开工、竣工

时，应向出让人书面申报。

非因受让人原因不能按期开工、竣工的，受让人应提前 30 日向锦湖街道办事处提出延

期开工或竣工的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经核实并报市政府同意后，开工、竣工及

有关经济指标的履约方可按实际延误时间顺延。

2. 受让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付清全部地价款、履约保证金和有关违约金，办理土地交

付手续后，方可向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受让人以宗地抵押向金融机

构贷款的，贷款资金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同时相关金融机构要加强资金监管，如涉及抵押物

处置时，新受让对象必须符合市政府相关的准入条件要求，并经有关部门审查，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同意后，抵押权人方可处置转让抵押物。

3.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两年后，由受让人书面申请综合验收，锦湖街道办事处会同经

信、国土资源、国税、地税等部门，对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

收等主要指标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给予办理土地变更登记。对验收不合格，主要指

标达不到合同约定要求的，暂扣相应比例的履约保证金后，延期整改一年。整改合格后，

予以返还。

4. 受让人集约产出达不到约定要求的处置办法。分两种情况：①针对企业擅自更改

项目，或土地、厂房利用严重不足，或对土地、厂房进行私下转让，及由此导致亩均产值、

税费收入指标达不到约定要求的，由项目综合验收牵头单位提出，市工业用地公开出让

领导小组确认后，由市政府以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受让人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厂房的

重新购置价格三项之和的价格对受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予以收购，收回土地使

用权；如企业生产发展仍需用地的，经受让人申请，市政府同意，由受让人补足保留部分

土地的现时土地市场价格与原土地出让成交价格（按平均价格计算）的差额后，予以保留

土地使用权，并重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②对企业按合同约定要求进行建设，项目无擅

自变更，投资强度已达到约定要求，土地、厂房也已充分利用，但由于市场变化、效益不佳

等客观原因，导致亩均产值、税费收入指标达不到约定要求的，可采取补税措施，即从延

期整改一年后开始计算，按约定的年纳税额与实际税收的差额由锦湖街道办事处收取集

约产出违约金（暂扣的综合验收部分的相应进度履约保证金每亩 6 万可抵集约产出违约

金），直至达到约定的亩均税费收入要求或已连续两年收取集约产出违约金的，给予办理

土地变更登记。

5. 受让人不得擅自转让、变相赠与、或以股权变更等方式变相转让和处置土地使用

权。如建设项目已通过综合验收，但确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需要转让和处置土地使用

权的，必须由出让人或出让人指定的单位收购。收购价格按原出让成交价格加银行利息

（按回购时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存款基准利率平均数计算），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土

地价格进行计算，地面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前期土地开发投入，按即时重置价格评估后收

购。受让人确需变更股权的，须报锦湖街道办事处审查，确无异常情况的，出具同意变更

书面证明，缴纳相关税费后，由工商部门予以办理。

6. 入驻项目（企业）亩均投资不低于 220 万元；项目投产后，在原企业产出水平的基

础上，新增用地亩均年产值须达500万元以上，亩均年税费达20万元以上。受让人达不

到本条要求的，应按补充协议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7. 受让人需与锦湖街道办事处签订项目投资补充协议，明确投资项目内容和产业要

求，如擅自变更项目的，一律收回土地使用权。具体由锦湖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市工业用

地公开出让领导小组确认后，由出让人或出让人指定的单位收购。收购价格按原土地出

让成交价格扣除已使用年限的土地价格进行计算，地面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前期土地开发

投入，按即时重置价格评估后收购。收回土地使用权后造成的停产、企业行政许可终止

等损失由受让人自行负担，出让人不予补偿。

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后 10 年内，受让人不得转让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确需变更

股权的，须报锦湖街道办事处审查，确无异常情况的，出具同意变更书面证明，缴纳相关

税费后，由工商部门予以办理。

十一、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应于2014年4月1日16时前凭锦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

资格初审意见书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外滩满庭芳大楼三楼）提交书面申请。申

请时应携带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以及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申请的，须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明。

十二、挂牌时间、地点：2014 年 3 月 25 日至 2014 年 4 月 3 日 16 时在瑞安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挂牌。

十三、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及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须于2014年

4月1日16时前到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十四、银行账户与联系方式：
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瑞安市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专户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号：192451010400102831001

联系、咨询电话：0577-65879516

网址：www.raztb.com

特此公告

瑞安市国土资源局
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4 年 3 月 5 日

地块编号

2014XG00

1号（瑞安

市锦湖街道

进星村公开

出让地块）

用地面积
（平方米）

3271

出让面积
（平方米）

3271

用途

仓储

容积率

≤1.5，

≥1.0

建筑密度

≤40%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4907

地块编号

2014XG001号

（瑞安市锦湖街道进

星村公开出让地块）

出让面积
（平方米）

3271

起始地价
（万元）

343.45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68.691

履约保证金
（万元）

58.9

遗 失

遗失赵自太车牌号为浙CFT298的出租车

服务证一份，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佳禾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各一份，证号：330381760152592，地税

编码：330381000007697，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商城恒泰日化商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39003452801，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东山街道安阳路1091号1幢2

单元301室程子仙、李荣华土地分割登记凭证

一 份 ，编 号 ：2013-14621-51，地 号 ：

48-1-858-0051，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东山街道安阳路1091号1幢4

号前半间程子仙、李荣华土地分割登记凭证一

份 ， 编 号 ： 2013-14621-8， 地 号 ：

48-1-858-0008，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锦湖街道虹北花苑1幢西至东

第5间曹春来房屋所有权证，证号：瑞安房权证

安阳镇字第00160686，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东山街道安阳路1091号1幢4

号后半间程子仙、李荣华土地分割登记凭证一

份 ， 编 号 ： 2013-14621-9， 地 号 ：

48-1-858-0009，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快乐门企划印务有限公司万松

分公司2008年8月13日核准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一份，证号：3303812004096，声明作废。

遗失谢建平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一份，从业资格类别：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

员，证号：3303001010207002887，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东辉电装部品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陈军）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上望街道林东村胡光志土地证书一

份 ，证 号 ：瑞 集 用 2-2000-11-199，地 号 ：

11-7-7-445，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意得利美发用具厂2010年1

月26日核准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证号：

330381607020100，声明作废。

遗失厉定坤2010年5月28日核准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各一份，证号：330381602022418，

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笑霜打字复印店印刷经营许可

证副本一份，证号：CF3-0052，声明作废。

遗失姜阿桃由瑞安市人民医院2014年1

月3日结算的浙江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电脑

号：1356007107，金额：5926.8元，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中奇实业有限公司汽车维修分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份，纳税人识别号：

330381556176028， 地 税 编 码 ：

330381000034730，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水天工艺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副本一份，证号：330381145686920，声明作

废。

遗失冯子焬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学

院电子商务专业2010年6月毕业的毕业证书

一份，编号：126451201006001791，声明作废。

遗失蔡永伟2010年9月14日核准的营业

执照，证号：330381605060059，声明作废。

遗失王肖平2007年5月25日签发的身份

证，证号：330325197210192541，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亿万佳印务有限公司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39003411201，声明作废。

遗失飞云云周上埠村叶胜利土地证书一

份 ，证 号 ：2-2002-27-379，地 号 ：

27-18-1-357-2，声明作废。

遗失许贤平2013年4月1日核准的营业执

照，证号：330381604019804，声明作废。

兹有磐安县逸成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开

具给瑞安市马屿镇人民政府的建筑业统一发票

（ 代 开 ） ，号 码 ：00333827，代 码 ：

233001220343，金额：670052元，声明遗失。

兹有磐安县逸成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2014年3月3日填发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

专用），号码：（141）浙地现 04710828，金额：

28292.19元，声明遗失。

遗失郑小军、余兴维之女的出生证一份，编

号：K330440737，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东山街道安阳路1091号1幢2

单元602室程子仙、李荣华土地分割登记凭证

一 份 ，编 号 ：2013-14621-59，地 号 ：

48-1-858-0059，声明作废。

遗失韩晓茹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证号：

330325198202130935，声明作废。


